
2017.4.6 ❘ 星期四15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公告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6日

（2017）浙0481民初132号
绍兴市黔兴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海

宁市宏创经编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市黔兴纺织品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30000 元，并承担自 2015 年 9
月1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经济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7年7月25日14
时4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371号

钟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前程照明有限公司
与被告钟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81 民初 637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钟林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浙江前程照明有限公司货
款930000元以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损失（逾期付款
利息损失计算至2016年9月30日止为13634.57元，
此后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
率的 150%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236元，由被告钟林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钟林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浙江前程
照明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498号

诸暨市聚沸门窗厂（谢荣水）：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力都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诸暨市聚沸门窗
厂（谢荣水）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649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给付原告价款 463 686.71 元及利息损失（以
463 686.71 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
日止）；案件受理费8255元，财产保全费2970元，合
计1122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袁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浙江奥特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

海昌雨清绣花厂与被告浙江奥特服饰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判令：一、被告支付原告
加工款 99600 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生效
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 30 日，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1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770号

毛财华：本院受理原告丁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24 民初477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4民初4769号

王伟祥：本院受理原告丁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24 民初47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841号

绍兴技美胶囊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京海芍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技美胶
囊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逾期未答辩及提供证据，应视为对本案事实和证据
放弃抗辩的权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
果。本案定于化学元素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
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695号

李春妹：原告许卫芬诉被告李春妹加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
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07497号

张 海 燕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81198411163027）、金滨伟（公民身份号码
330425198408246410）：本院受理原告朱建光诉
被告金滨伟、张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483 民初
074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389号

李 圣 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7198003205896）：本院受理原告钱菊旻诉
被告李圣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被告李圣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清偿原告钱菊旻借款 9200 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50 元，由被告李圣樟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
被告李圣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1899号

吴 春 霜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119741224392X）：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
院胜卫服装辅料商行诉被告吴春霜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83民初1899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书（文字补正）。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文字补正），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5584号

白永坤：本院受理的原告白永坤与被告冯晓腊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502民初55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093号

梁浩坤：本院受理原告姚亚萍诉你民间借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502民初70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42号

陆锋萍：本院受理原告吴莹初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502 民初 384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 浙0502民初5728号

戚发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丽与被告戚发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
民初57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050号

王学明：本院受理原告徐惠荣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502 民初 705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7233号

杨湘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卞卫丰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
民初72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 浙0502民初6122号

俞相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明江安与被告俞相
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6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521号

章建国：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公赞与被告章建国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2016）浙 0502 民初 4521 号民事裁定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525号

章建国：本院受理的原告姬小明与被告章建
国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921号

章君、程海燕：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雪凯与被告
章君、程海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
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0号

金伟建：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布依阁服饰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74号

金伟建：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童星阁制衣
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03号

汪竹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彬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32号

谢林萍：本院受理原告朱方华诉被告谢林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43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双林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347号

陆海荣：本院受理原告南浔练市浙盟灯饰商店
与被告陆海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0日9时
0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3256号

沈培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应林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503 民初 325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民初329号

义乌市祥胜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市虎跃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朱中华、方美春、黄胜伟、王英：本
院受理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与被告
义乌市祥胜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义乌市虎跃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朱中华、方美春、黄胜伟、王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民初329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9866号

何斌：本院受理原告刘晨与被告何斌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98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335号

尚伟强、李红：原告浙江索菲娅化妆品有限公
司诉被告尚伟强、李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2335 号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2146号

古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吴红燕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3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2239号

胡鸿军：本院受理原告董迎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分在本院汤溪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391号

金华顺铭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审理原
告金华市科美塑粉厂诉被告金华顺铭工贸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139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1123号

郑捷：本院受理原告金华联创塑粉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郑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初111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459号

项忠仪：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诉项忠仪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24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469号

许连香：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婺城支行
诉许连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246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495号

黄涛：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与被告黄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124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328号

孔孙华：本院受理原告陈锋与被告孔孙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103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0329号

楼春：本院受理原告陈锋与被告楼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702 民初 103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4105号

林希柱、赵东锡、林希玲：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林希柱、赵东锡、
林希玲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2 民初 1410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林希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透支本金298747.63元及利、罚息（暂算
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为 104916.76 元，之后按合同约
定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但以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二、被告
赵东锡、林希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888元，
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林希柱、赵东锡、林希玲负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13号

陈伟宏（330825198209064579）：本院受理原
告刘双娟诉被告陈伟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
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且定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
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
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206号

金军卫、陈春毅、王雅：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金军卫、陈春毅、王
雅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被告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782 民初 162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诉讼费用4636元，
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
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本判决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应。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7381号

李杨克、林东芳：本院受理义乌市丰泽补干胶
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82民初173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656号

王伟利（330722197303246433）：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久旺针织厂诉被告王伟利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且定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 8 时
40 分在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6852号

台州市鸿丰工艺品有限公司、杨奕国：本院受
理楼爱香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2 民初 1685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22号

陈伟宏（330825198209064579）：本院受理原
告刘双娟诉被告陈伟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
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且定于 2017 年 6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
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
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9499号

吴周南、徐丽翠：原告李永武与被告吴周南、徐
丽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84民初9499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8814号

嘉兴市嘉盛发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原告浙江省
永康市明和铝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市嘉盛发电
机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8814 号民事判决
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天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867号

王高锋、周建红、郑卫星、陈军英：本院对原告
林志辉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86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057号

张浙徽：本院受理原告骆晓伟诉被告张浙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
定于2017年7月3日8时50分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019号

盛鑫钢、王小娟：本院受理朱告吴汉文诉被告
盛鑫钢、王小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3 日 9 时 50 分在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478号

叶芳明、杨金玲、邱泽建、浦江恒联工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浦江
支行诉被告浦江恒捷服饰有限公司、陈建党、黄群
仙、叶芳明、陈小莲、杨金玲、邱泽建、金华冠华水晶
有限公司、牧童集团有限公司、浦江恒联工贸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3478号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保全）。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31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保全），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999号

张向东、吴婷婷、吴红岩：本院受理原告周金根
诉被告张向东、吴婷婷、吴红岩之间的追偿权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
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
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
7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2209号

陈良喜：本院受理原告朱宝燕诉被告陈良喜之
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
理审判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本院黄宅法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